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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貨品以保稅方式進境後再銷售予境內消費者，似另有設置供消費

者現場直接提領保稅商品之「保稅直銷(展售)中心」，遂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邀請同赴

中國大陸寧波及鄭州參訪跨境電商中心(含保稅物流中心及保稅展售中心)之營運、法規制度、

關務作業、關務系統。經實際參訪發現，「保稅直銷(展售)中心」實際上係販賣完稅商品之

購物場所，以「保稅直銷(展售)中心」乙詞作為商場名稱，主要係使消費者瞭解於該場所內

所購買之商品乃真正的進口貨；另跨境電商貨品得以保税方式進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之海

關監管倉庫，未經完成通關放行不得提領出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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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目的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奉行政院及交通部政策指示，於桃園市龜山區A7產業專區投資金

額新臺幣220億興建「中華郵政物流園區」，並規劃於物流園區內建置跨境物流營運中心，經

營跨境電商保稅貨物物流業務，以期提升臺灣產業競爭力，帶動經濟發展，共榮互利。上開

跨境物流營運中心涉及保稅貨物通關作業，案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12月27日

「郵政物流園區關郵合作平台」第4次研討會議提出本次參訪計畫，並請本署派員同赴中國

大陸寧波、鄭州參訪。另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先前曾赴中國大陸參訪跨境電商業務後

指出，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貨品以保稅方式進境後再銷售予境內消費者時，似另有設置供消費

者得於現場直接提領保稅商品之「保稅直銷(展售)中心」，遂亦期瞭解中國大陸海關對「保

稅直銷(展售)中心」之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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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 交通 行程 備註 

3/25

(一) 

全天 飛機 桃園機場→寧波機場 交通 

巴士 寧波機場→酒店 

3/26 

(二) 

上午 巴士 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寧波梅山保税港區 

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展銷中心 

簡報、座

談、參觀 

下午 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3/27 

(三) 

上午 巴士 寧波弗勞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費舍爾控股集團) 

寧波保稅區 

簡報、座

談、參觀 

下午 寧波保稅區進口商品市場 

3/28 

(四) 

上午 飛機 寧波機場→鄭州機場 交通 

下午 巴士 鄭州機場→酒店 

3/29 

(五) 

上午 巴士 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 參觀 

下午 世紀U選進口商品直購平台 

3/30 

(六) 

全天 巴士 酒店→鄭州機場 交通 

飛機 鄭州機場→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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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參訪成員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林青豊 專門委員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邱澤文 助理管理師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里 助理管理師 

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陳鴻斌 代理副管理師 

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袁仲毅 助理管理師 

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許宗民 代理助理管理師 

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明 專員 

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賴鴻彬 助理管理師 

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翁誠璞 助理管理師 

10 財政部關務署 林錦宏 稽核 

11 財政部關務署 何兆謙 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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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一、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本次參訪由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簡報跨境電子商務相關業務。該公司成立

於2014年，為經審批通過試點單位，是集國際貿易、電子商務、倉儲物流及報關之綜

合型公司，依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企業對消者，即B2C）政策，從事跨境

網購「保稅進口」(海關監管方式代碼1210)及「直購進口」(海關監管代碼9610)2種跨

境電商模式，專門為跨境電商領域之上下游企業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及服務。依該簡報

內容，電商通關基本條件為「海關聯網」與「三單比對」，即電子商務交易平臺交易須

與海關聯網，且能够實時傳輸交易、支付及物流電子訊息供海關三單比對；或電子商

務交易平臺交易未與海關聯網，但快遞業者及郵政公司能够接受相關電商企業、支付

企業委託，承諾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向海關傳輸交易及支付電子訊息。 

經詢問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中國大陸跨境電商進口通關制度之有關問題及

回應整理如下： 

序號 問題 回應 

1 電商貨物通關監管嚴格，且真實交易

資料須實時傳輸海關，必然造成業者

法遵成本提高，爰業者有何利基，將

原本由郵包及快遞方式通關之貨物，

轉向電商貨物通關? 

1.稅費優惠：電商通關貨物享有每年人

民幣26,000元之「關稅」免稅優惠，

且「增值稅」只按應徵稅額之70%課

徵。 

2.通關確定性：郵政或快遞方式通關具

不確定性，且中國大陸海關針對郵政

或快遞方式通關，加大監管力道及完

善監管措施，逐漸反映真實成本；反

之，電商貨物陽光通關，可降低通關

不確定性，對合規業者及進口人而

言，反較有利。 

2 
電商零售進口貨物如何適用商品質

檢、食品查驗及動植物防檢疫等規

定。 

1.不須商品質檢及食品查驗：電商零售

進口貨物，比照個人進境物品，除涉

動植物防檢疫規定貨物外，無須經商

品質檢及食品查驗。 

2.清單控管：現行電商進口貨物有准入

清單，包括1,321個稅目商品，政府

覺得有必要實施商品質檢及審批之商

品，不會納入清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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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誰為進口貨物之進口人及納稅義務

人。 

國內消費者為進口人及納稅義務人。 

 

4 
電商貨物進儲境內保稅物流中心，並

透過境內網購平臺完成交易，其交易

發生地及貨物交付地均在境內，爰其

是否構成境內銷售行為，銷售產生所

得是否為中國大陸來源所得，須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 

跨境電商保稅零售進口性質仍屬個人進

口行為，即屬國際貿易行為，沒有營利

事業所得稅問題。 

 

二、寧波梅山保税港區 

    「寧波梅山保税港區」位於寧波梅山島，係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准設置之「海關特殊

監管區域」。「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實行封閉式管理，並設置符合海關監管要求的卡

口、圍網、視頻監控系統及海關監管所需的其他設施。跨境電商貨品得以保税方式進

儲「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參訪過程中，經洽詢寧波井貝電子商務

有限公司人員表示，「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所存放之保稅貨物，應依

照中國大陸海關對「保稅貨物」監管之規定辦理，如需出倉(區)，均應依規定完成通關

放行，未經海關核准通關放行禁止出倉(區)，中國大陸海關亦不定時進行查核，管制嚴

格，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經實地參訪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位於保稅區內之萬通安達跨境保稅倉（依中國

陸大陸現行規定須為B型保稅物流中心；以下述及電商保稅貨物儲放及通關放行之保稅

倉庫，均同），其貨架屬貫通之高位式貨架，可供機具進出升降取貨，另現場有沿輸送

帶設置之分檢包裝作業線(區)及一處海關集中查驗區。參訪當日，貨架上之貨物零星，

且無工作人員執行分檢、裝箱、打包、貼制面單及掃單等作業。 

 

三、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展銷中心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展銷中心位於寧波梅山島，係展銷跨境電商商品之場所。參觀

過程中，經洽詢寧波井貝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人員表示，現場展覽銷售之商品均屬於完

稅商品，並無保稅貨品，又保稅貨品係存儲於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

消費者如需要購買跨境電商貨品，仍應透由網路電商平台下單購買，嗣由電商業者依

規定自寧波梅山保税港區完成通關放行出倉(區)後另行配送消費者。另再洽詢現場銷

售人員表示，現場均為完稅商品，如有需要購買，可以直接購買後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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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寧波弗勞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費舍爾控股集團) 

     弗勞恩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為為駐寧波保稅區之電商平臺企業，本次簡報為商業性簡

報，由該公司介紹其最新發展之自動化倉儲物流設備及其在臺設立之公司資訊，希就

「中華郵政物流園區」興建乙案有彼此合作機會。 

 

五、寧波保稅區 

     「寧波保税區」位於寧波市區，係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准設置之「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寧波保税區」同時亦是「寧波出口加工區」，分別設置「寧波保稅區管理委員

會」及「浙江寧波出口加工區管理委員會」，屬於中國大陸所稱之「一組人馬兩塊招

牌」，亦即相同之行政機構人員同時運作「寧波保稅區管理委員會」及「浙江寧波出口

加工區管理委員會」兩塊招牌。「寧波保税區」實行封閉式管理，並設置符合海關監管

要求的卡口、圍網、視頻監控系統及海關監管所需的其他設施。跨境電商貨品得以保

税方式進儲「寧波保税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參訪過程中，經洽詢寧波弗勞恩物流

科技有限公司人員表示，「寧波保税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所存放之保稅貨物，應依照

中國大陸海關對「保稅貨物」監管之規定辦理，如需出倉(區)，均應依規定完成通關放

行，未經海關核准通關放行禁止出倉(區)，中國大陸海關亦不定時進行查核，管制嚴

格，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依寧波保稅區展覽中心展覽牌說明，寧波保稅區自2013年11月正式啓動跨境電商

進口實單運作，2016年1月獲審批為「國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截至2018年8

月區內有23個跨境電商專用倉庫及561家電商企業進駐。 

 

六、寧波保稅區進口商品市場 

       寧波保稅區進口商品市場係位於寧波市區，係展銷跨境電商商品之場所，類似場

所亦有稱為寧波保稅區展覽中心等，不一而足。參訪過程中，經洽詢寧波弗勞恩物流

科技有限公司人員表示，現場展覽銷售之商品均屬於完稅商品，並無保稅貨品，又保

稅貨品係存儲於寧波保税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消費者如需要購買跨境電商貨品，仍

應透由網路電商平台下單購買，嗣由電商業者依規定自寧波保税區完成通關放行出倉

(區)後另行配送消費者。另再經洽詢現場銷售人員表示，現場展覽銷售之商品亦均屬於

完稅商品，如有需要購買，亦可以直接購買後取領。類似商店亦有設於寧波機場國內

線登機區域，商店名稱係寧波櫟社保税進口生活館，經洽詢限場銷售人員表示，現場

展覽銷售之商品亦均屬於完稅商品，如有需要購買，亦可以直接購買後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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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 

「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位於鄭州市區，係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准設置位於內陸之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實行封閉式管理，並設置符合海關監

管要求的卡口、圍網、視頻監控系統及海關監管所需的其他設施。跨境電商貨品得以

保稅方式進儲「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內海關監管倉庫。參訪過程中，經洽詢現場解

說人員表示，「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內之海關監管倉庫所存放之保稅貨物，應依照中

國大陸海關對「保稅貨物」監管之規定辦理，如需出倉(區)，均應依規定完成通關放

行，未經海關核准通關放行禁止出倉(區)，中國大陸海關亦不定時進行查核，管制嚴

格，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包括刑事責任。 

     「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位於鄭州市區，係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准設置位於內陸之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為中國大陸國務院2010年10月24日批准設立的中部地區第一個

綜合保稅區，於2016年1月獲審批為「國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經參訪保稅區

內蘇寧國際跨境中心倉，倉內以高位多層之貨架儲放貨物，並配置輸送帶及沿輸送設

有人工作業流水線，現場有數十名工作人員從事執行分檢、裝箱、打包、貼制面單及

掃單作業，經詢問現場解說人員，現行平均每日處理約2-3萬筆訂單；另同我國現行快

遞貨物通關作業，完成打包貨物順輸送帶流至出倉口前，由倉庫人員掃描面單條碼，

確認海關放行訊息後出倉。 

經詢問蘇寧國際跨境中心倉現場引導人員有關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通關問題如

下： 

序號 問題 回應 

1 電商貨物放行配送後，如遇消費者退

貨，如何處理？ 

退貨貨物可於貨物放行之日起30日申報

退貨物，並退回原倉。 

2 是否可以部分退貨？ 須整筆訂單貨全部退貨，無法部分退

貨。 

3 已進口完稅貨物經退貨申請，其進口

稅費是否可退還？ 

跨境電商進口零售貨物之稅款，由電商

企業於第31日至45日按時段彙總向海關

繳稅。故於貨物放行後30日內完成退貨

申報程序的，因還沒繳稅，不會產生退

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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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場未見海關查驗區，請問貨物如抽

中查驗，在何處進行查驗？ 

經抽中查驗貨物，會運至保稅區內海關

集中查驗區，依海關規定查驗時段會同

查驗。 

５ 控管電商保稅貨物之帳冊管理作業，

以何號碼作為貨物入帳及除帳之記帳

鍵值? 

整筆進口報關申報進儲保稅倉時，每項

貨物會申報其商品最小存貨單位號碼（S

KU；Stock Keeping Unit Nnmber)或商

品編號(Commodity code)，進儲報單及

報關清單均有申報該貨物編號，並以該

編號作為商品之進、銷及存貨管理，同

時符合海關電子帳冊管理作業及實地盤

點監管需求。 

 

八、世紀U選進口商品直購商場(平臺) 

    世紀U選進口商品直購商場(平臺)位於鄭州市區，商場名稱又有稱為空港跨境，該

商場性質類似百貨公司，商場中設有超市、菸酒商店、服裝商店、珠寶商店等，現場

亦有設置銷售汽車之世紀進口車直購中心。參觀過程中，經洽詢現場銷售人員表示，

現場展覽銷售之商品均屬於完稅商品，如有需要購買，亦可以直接購買後取領。 

     

 

伍、心得與建議 

一、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制度 

     結合本次實地參訪並相關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相關資料，整理如附件2「中國

大陸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制度資料說明」，摘述心得建議如下 ： 

(一)傾國家之力推動(詳附件2-P1) 

    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制度（下稱跨境電商進口制度）自2012年開

始試行探索，2014年陸續公布實施試點性質之監管措施， 2016年始確立監管措施

及稅收方案，2017年以「過渡」、「微調」及「展期」為基調，延續2016年基本確

立之監管措施及稅收方式，至2018年配合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法」立法生效，監

管措施擴大至通關後之市場等非海關事項。經查2012年至2018年共有多達38份政

策文件，依發布機關及內容及實地觀察，可知中國大陸跨境電商進口制度係由中

國大陸國務院主導政策方向，並傾國家之力，由眾多平行與垂直機關整合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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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推動，非單一部會或機關所能處理。 

(二)制度核心架構(詳附件2-P1至P6) 

    依中國大陸2019年1月1日生效實施之最新政策文件，其制度主要由「監管措

施」、「稅收政策」及「准入商品」等三大部分構成： 

1、監管措施(附件2-P1至P6)：中國大陸跨境電商政策，依參與主體之不同，

規定相應行為義務及責任，且其行為義務及責任範圍不限海關之「通關管理

事項」，尚涉及其他權責機關之「非通關管理事項」，如：商品信息披露、提

供商品退換貨服務、建立不合格或缺陷商品召回制度、對商品質量侵害消費

者權益的賠付責任等眾多。 

2、稅收政策(附件2-P6)：中國大陸跨境電商政策就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貨

物另訂稅收政策，不適用個人進境物品之行郵稅制（低價免稅及綜合稅

率）。於租稅主體部分，明確以網購訂購人為納稅義務人、電商企業為代收

代繳義務人；租稅客體部分，單次交易限值為人民幣5,000元，個人年度交

易限值為人民幣26,000元。在限值以內進口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

關稅稅率暫設為0%；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取消免徵稅額，暫按法定應納

稅額的70%徵收。超過單次限值、累加後超過個人年度限值的，均按照一般

貿易方式全額徵稅。。 

3、准入商品(附件2-P6)：由16個有關貨品主管機關共同制訂並聯合發布准入

商品清單，屬准入商品清單內1,132稅目商品，按個人物品監管，原則無須

經食品查驗或商品檢驗等程序。 

(三)通關作業(詳附件2-P7至P9)： 

  依中國大陸2019年1月1日生效實施之最新政策文件，其三單訊息及報關清單

申報責任主體均須為境內企業，如為電子商務保稅零售進口貨物，其貨物儲放及

通關監管作業場所，限制必須與海關聯網，具備電子帳冊管理系統之保稅物流中

心（B型），另其稅費繳納以網購訂購人為納稅義務人，並由電商企業為代收代繳

義務人以定期彙總結算方式完稅，並因定期彙總結算繳稅方式完稅，故於期限內

退貨時，得註銷原報關清單產生之稅單，不致產生後續退稅繁雜程序。 

  綜上，中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保稅零售進口制度之相關通關作業設計，如三

單及清單申報（含申報主體、資料項目及訊息格式）、清單貨物放行出倉及退貨

入庫時之電子帳冊系統、定期彙總結算完稅、退貨註銷原稅單（即不採普通現金

退稅方式處理退貨）及准入商品清單免除商品質檢等，均與我國現制不符，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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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規劃經營跨境電商保稅貨物物流通關業務一案，恐須進一步

研議評估。 

二、關於中國大陸「保税直銷(展售)中心」 

(一)「保稅直銷(展售)中心」實際上係販賣完稅商品之購物場所 

    經實際參訪寧波保稅區展覽中心、寧波保稅區進口商品市場及世紀U選進口

商品直購商場等銷售跨境電商貨品之場所後發現，該等場所實際上均係販賣完稅

商品之商業購物場所，場所內所展示販賣之跨境電商貨品亦均屬於完稅商品，現

場並無販賣可以直接提取之「保稅貨品」。場所內僅另外備有電腦供消費者透由

網路電商平臺下單購買跨境電商貨品後，由電商業者再依規定申報自海關特殊監

管區域通關放行出倉(區)後另行將跨境電商貨品配送消費者。爰「保稅直銷(展

售)中心」實際上係販賣完稅商品之場所，且由於場所之名稱不一而足，通常稱

為保税區展覽中心、保稅區進口商品市場、保税進口生活館、進口商品直購平

台、進口直購中心或空港跨境等，故「保稅直銷(展售)中心」乙詞似係行銷用

語，主要使消費者瞭解於該場所內所購買之商品乃真正的進口貨。 

(二)「跨境電商貨品」得另以保稅方式進儲保稅區，未依規定通關放行不得出倉(區) 

    經實際參訪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准設置之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寧波保稅區及鄭

州新鄭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後發現，該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係實行封

閉式管理，並設置符合海關監管要求的卡口、圍網、視頻監控系統及海關監管所

需的其他設施。跨境電商貨品得以保税方式進儲該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之海關

監管倉庫。該海關監管倉庫內所存放之保稅貨物，應依照中國大陸海關對「保稅

貨物」監管之相關規定辦理，如需出倉(區)，均應依規定完成通關放行，未經海

關核准通關放行禁止出倉(區)，中國大陸海關亦不定時進行查核，管制嚴格，如

有違反相關規定，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包括刑事責任。 

 

    中國大陸跨境電商業務試點城市持續增加(包括本次所參訪的寧波及鄭州)，顯示跨境電

商業務發展迅速。中國大陸跨境電商產業蓬勃發展，似肇因政府相關政策，推動民間積極發

展電子商務各項業務。透過本次參訪，有助於瞭解中國大陸跨境電商發展重點，俾利後續相

關評估。 

 

 

 


